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京技管〔2009〕45号

第一条 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自2009年1月1日起，由用人单位出资组织员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员工经过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的，用人单位可于每季度第二个月的1-10日向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培训补贴。

第三条 用人单位出资对招用的劳务派遣员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由用人单位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劳务派遣企业组织派遣到不在《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工作的员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不能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第四条 用人单位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用人单位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报告；

（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审批表；（见表1）

（三）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人员的花名册；（见表2）

（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五）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六）社保经办机构提供该单位为申请补贴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证明；

（七）用人单位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培训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或有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八）培训机构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九）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十）培训机构开具的用人单位职工培训费用收据原件及复印件；

（十一）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凭证复印件；
（十二）招用劳务派遣员工的，需再提交劳务派遣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务派遣合作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第五条 《办法》第八条是指由镇政府出资组织开发区征地拆迁农村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可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请补贴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报告；

（二）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审批表；（表1）

（三）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人员的花名册；（表2）

（四）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培训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或有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五）培训机构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六）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七）培训机构开具的职工培训费用收据原件及复印件；

（八）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凭证复印件。

第六条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的审核、拨付程序：

（一）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申请补贴材料齐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二）初审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在开发区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三）公示无异议的，由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核准和经费拨付的申请工作，经费拨付申请经管委会批准后，由开发区财政部门在15个工作日内，将培训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申请单位的账户。公示有异议的，由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核查。

第七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暂定截止于2011年12月31日。
表1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审批表
	单位名称
	

	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注册号
	
	成立时间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业资格等级
	初级

（五级）
	中级

（四级）
	高级

（三级）
	技师

（二级）
	高级技师（一级）

	参加培训人数（人）
	
	
	
	
	

	实际取证人数（人）
	
	
	
	
	

	补贴标准（元/人）
	
	
	
	
	

	申请补贴金额（元）
	
	
	
	
	

	合计（元）
	

	（申请单位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初审意见

经审核，拟同意拨付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人民币             元。
经办人：        复核人：       主管局长：          年   月   日

	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核准意见

                                                          （公章）

                              局长：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此表一式三份，开发区劳动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用人单位各一份。

表2                             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人员花名册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从事职业

或岗位
	培训职业

（工种）
	培训等级
	鉴定成绩
	评审

成绩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及编号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

	
	
	
	
	
	
	
	理论
	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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